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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9/2021_2022__E6_B3_A8_E

7_A8_8E_E8_80_83_E8_c46_79358.htm 一、单项选择题 (本题

型共22题，练习题提供正误对照，不记分，) 1.在票据法上，

票据行为包括（ ）。 (A) 出票、背书、付款、留置 (B) 背书

、付款、要约、承兑 (C) 付款、承兑、保证、背书 (D) 出票

、承兑、定金、背书 正确答案：c 解析：票据行为，是指能

够产生、变更、消灭票据债权债务关系的要式法律行为，包

括出票、背书、承兑、保证、付款等。 2.基本当事人只有出

票人和收款人的票据是（ ）。 (A) 商业承兑汇票 (B) 本票 (C) 

银行承兑汇票 (D) 支票 正确答案：b 解析：除了本票外，其

他几项的基本当事人都是出票人、付款人、收款人。 3.在票

据法理论上，可以将票据当事人分为基本当事人和非基本当

事人。（ ）属于基本当事人。 (A) 背书人 (B) 被背书人 (C) 承

兑人 (D) 汇票的出票人 正确答案：d 解析：其他几项都是非

基本当事人。 4.下列汇票中，无需提示承兑的是（ ）汇票。

(A) 见票即付 (B) 定日付款 (C) 见票后定期付款 (D) 出票后定

期付款 正确答案：a 解析：对于付款日期已经确定的汇票，

包括定日付款汇票和出票后定期付款汇票，持票人应当在汇

票到期日以前向付款人提示承兑，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

持票人应当自出票日起一个月内向付款人提示承兑。见票即

付的汇票不需要承兑。 5.票据丧失后的补救包括（ ）。 (A) 

挂失止付、公示催告、提起诉讼 (B) 重复保险的保险人应当

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 (C) 重复保险的保险金

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



过保险价值 (D) 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

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按照实际损失金额分摊 (E) 除了合同另

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额的比例

承担赔偿责任 正确答案：b, c, e 解析：可以进行重复保险，B

、C、E三项的说法是正确的。 三、综合题 (本题型共1题，练

习题提供正误对照，不记分，) 1.（1）A企业和B企业于2000

年4月1日签订买卖合同，合同标的金额为100万元。根据合同

约定，B企业于4月10日提交全部货物，A企业验收合格后，

于2000年4月20日提交B企业一张见票后1个月付款的银行承兑

汇票，汇票金额为100万元，出票日期为4月20日，承兑人、

付款人为甲银行。 （2）5月10日B企业在与C企业的买卖合同

中将该汇票背书转让给C企业。B企业在背书时在汇票上记载

了“不得转让”字样，C企业已支付对价。 （3）5月20日，C

企业在与D企业的买卖合同中将该汇票背书转让转让给D企业

，D企业已支付对价。 （4）5月28日，持票人D企业向甲银行

提示付款，但甲银行拒绝付款。D企业于同日取得拒绝证明

后，6月5日，D企业向B企业、C企业同时发出追索通知，要

求支付汇票金额、相关利息和费用共计102万元。 B企业以自

己在背书时曾经记载“不得转让”表示拒绝； C企业以D企业

未在取得拒绝证明的3日内发出追索通知，已丧失对C企业的

追索权为由表示拒绝。 2002年6月5日，D企业向A企业请求行

使票据权利，A企业以D企业已丧失票据权利为由表示拒绝。 

回答下列问题： （1） 持票人D企业可以（ ）行使追索权。

A. B企业 B. C企业 C. A企业 （2） B企业拒绝持票人D企业的

理由是否（ ）。 A.成立 B不成立 （3） C企业拒绝持票人D企

业的理由是否成立（ ）。 A.成立 B.不成立 （4） A企业以票



据权利消灭为由拒绝持票人D企业的理由是否成立（ ）。 A.

成立 B.不成立 （5） D企业的民事权利是否消灭（ ）。 A.消

灭 B.未消灭 正确答案： 1、B C 分析：B企业在背书时在汇票

上记载了“不得转让”字样，其后手再转让的，B企业对后手

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2、A 分析：B企业拒绝理由成立。根据

《票据法》的规定，背书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

，其后手再背书转让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

保证责任。在本案中，B企业在与C企业的背书转让时记载“

不得转让”字样，因此B企业对其后手C企业的被背书人D企

业不承担保证责任。 3、B 分析：C企业拒绝持票人D企业的

理由不成立。根据《票据法》的规定，如果持票人未规定期

限发出追索通知，持票人仍可以行使追索权，因延期通知给

其前手或者出票人造成的损失，由持票人承担该损失的赔偿

责任，但赔偿的金额以汇票金额为限。 4、A 分析：A企业以

票据权利消灭为由拒绝持票人D企业的理由成立。根据《票

据法》的规定，持票人对出票后定期付款的出票人的票据权

利，自票据到期日起2年不行使而消灭。在本案中，汇票到期

日为2000年5月20日。因此，持票人D企业的票据权利因其未

在2000年5月20日2002年5月20日的期间行使而消灭。 5、B 分

析：D企业的民事权利并未消灭。根据《票据法》的规定，

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

权利，持票人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支付的票

据金额相当的利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